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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通知（财金[2006]9号 2006年2

月8日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

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精神，加快建立健全金融国有资产管理

体制，防止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流失，积极支持金融体制改

革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，根据《关于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

管理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》（中央编办函[2003]81号）和《财

政部关于继续做好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
》（财金[2003]13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针对近年来金融类企业

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，现就做好地方金融类

企业固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切实

做好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。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财政

部“三定”规定以及中央编办函[2003]81号的精神，财政部门

是履行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职责的主管机构。地方财政

部门应明确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处室，按照现行法律

法规及相关规定，切实做好当地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

工作，确保国有资产的完整，并实现保值增值。 二、遵循统

一政策、分级管理的原则。省级财政部门可在财政部印发的

各项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基础上，结合本地区金

融业发展状况以及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分布、结构等特点，

制定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，由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主管财政

部门履行管理职责。省级财政部门制定的有关实施细则和操



作办法报财政部备案。 三、规范工作程序，落实监管责任。

各级财政部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章制度的要求，制定规范的

内部工作程序，落实具体经办人和有关负责人的责任，加大

对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。 四、做好金融类企业国

有资产管理的各项具体工作。地方财政部门应按照财政部制

定的各项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制度，做好以下具体工作

： 1．地方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、资本金权属界

定和产权登记； 2．地方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评估、产权转

让和划转管理； 3．组织实施地方金融类企业国有资本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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